
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００ 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２０１５－３９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

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７６

，

４７０

，

５８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９．８５％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２２４

号）核准，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向银华财富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国泰紫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七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１７６

，

４７０

，

５８８

股股份募集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资金

（下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１７６

，

４７０

，

５８８

股股份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册。经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上市，并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不转让。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１７６

，

４７０

，

５８８

股，占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的

１６．１９％

，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９．８５％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份数

量（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１

兴业证券

－

兴业银行

－

兴业证券鑫

成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７％ ０

２

兴业证券

－

光大银行

－

兴业证券鑫

享定增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３％ ０

３

兴业证券

－

光大银行

－

兴业证券鑫

成

８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７％ ０

４

兴业证券

－

光大银行

－

兴业证券鑫

享定增

９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０

５

财通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

安财富

＊

创赢二期

１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６

财通基金

－

平安银行

－

张永珍

５

，

２３２

，

５５８ ５

，

２３２

，

５５８ ０．２９％ ０

７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

春定增

９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７４４

，

１８６ １

，

７４４

，

１８６ ０．１０％ ０

８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

春定增

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７４４

，

１８６ １

，

７４４

，

１８６ ０．１０％ ０

９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仁和定增组

合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０４６

，

５１１ １

，

０４６

，

５１１ ０．０６％ ０

１０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

春

６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５２３

，

２５６ ５２３

，

２５６ ０．０３％ ０

１１

财通基金

－

兴业银行

－

白石复利

１

号

资产管理计划

８７２

，

０９３ ８７２

，

０９３ ０．０５％ ０

１２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春

６２

号资

产管理计划

１

，

０４６

，

５１２ １

，

０４６

，

５１２ ０．０６％ ０

１３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

春定增分级

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０４６

，

５１２ １

，

０４６

，

５１２ ０．０６％ ０

１４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财通基金

－

同

安定增保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７４４

，

１８６ １

，

７４４

，

１８６ ０．１０％ ０

１５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５％ ０

１６

宝盈基金

－

光大银行

－

宝盈方德定

增

２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９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９％ ０

１７

宝盈基金

－

民生银行

－

宝盈方德定

增

３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０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０．５８％ ０

１８

北信瑞丰基金

－

宁波银行

－

北信瑞

丰基金丰庆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５％ ０

１９

银华财富

－

工商银行

－

银华资本分

级三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 ０

２０

江苏国泰紫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４

，

４７０

，

５８８ １４

，

４７０

，

５８８ ０．８１％ ０

合 计

１７６

，

４７０

，

５８８ １７６

，

４７０

，

５８８ ９．８５％ ０

三、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７１５

，

９６６

，

２５５ ３９．９６％ －１４

，

４７０

，

５８８ ７０１

，

４９５

，

６６７ ３９．１５％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６２

，

０７９

，

８３３ ９．０５％

－１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９

，

８３３ ０．０１％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８７８

，

０４６

，

０８８ ４９．０１％

－１７６

，

４７０

，

５８８

７０１

，

５７５

，

５００ ３９．１６％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１３

，

５８０

，

２８８ ５０．９９％ １７６

，

４７０

，

５８８

１

，

０９０

，

０５０

，

８７６

６０．８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９１３

，

５８０

，

２８８ ５０．９９％ １７６

，

４７０

，

５８８

１

，

０９０

，

０５０

，

８７６

６０．８４％

三、股份总数

１

，

７９１

，

６２６

，

３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０

１

，

７９１

，

６２６

，

３７６

１００．００％

四、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做出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等事项的说明

１．

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不转让。 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月上市

之日至本次股份解除限售申请之日，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未转让所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除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未做出其他承诺。

２．

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的占用，公司亦不存在对该等股东的违法违规担

保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３．

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五、独立财务顾问（保存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建投能源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

均严格履行了其在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关于限售期的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

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独立财务顾问对建投能源本

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

六、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

意见》。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５年８月６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作为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投

能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持续督导工作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建投能源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建投能源本次非公开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２２４

号）核准，建投能源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向银

华财富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国泰紫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七家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

１７６

，

４７０

，

５８８

股股份募集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１７６

，

４７０

，

５８８

股股份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册。经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上市，并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不转让。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１７６

，

４７０

，

５８８

股，占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的

１６．１９％

，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９．８５％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份数

量（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１

兴业证券

－

兴业银行

－

兴业证券鑫

成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７％ ０

２

兴业证券

－

光大银行

－

兴业证券鑫

享定增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３％ ０

３

兴业证券

－

光大银行

－

兴业证券鑫

成

８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７％ ０

４

兴业证券

－

光大银行

－

兴业证券鑫

享定增

９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０

５

财通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

安财富

＊

创赢二期

１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６

财通基金

－

平安银行

－

张永珍

５

，

２３２

，

５５８ ５

，

２３２

，

５５８ ０．２９％ ０

７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

春定增

９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７４４

，

１８６ １

，

７４４

，

１８６ ０．１０％ ０

８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

春定增

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７４４

，

１８６ １

，

７４４

，

１８６ ０．１０％ ０

９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仁和定增组

合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０４６

，

５１１ １

，

０４６

，

５１１ ０．０６％ ０

１０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

春

６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５２３

，

２５６ ５２３

，

２５６ ０．０３％ ０

１１

财通基金

－

兴业银行

－

白石复利

１

号

资产管理计划

８７２

，

０９３ ８７２

，

０９３ ０．０５％ ０

１２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春

６２

号资

产管理计划

１

，

０４６

，

５１２ １

，

０４６

，

５１２ ０．０６％ ０

１３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

春定增分级

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０４６

，

５１２ １

，

０４６

，

５１２ ０．０６％ ０

１４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财通基金

－

同

安定增保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７４４

，

１８６ １

，

７４４

，

１８６ ０．１０％ ０

１５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５％ ０

１６

宝盈基金

－

光大银行

－

宝盈方德定

增

２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９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９％ ０

１７

宝盈基金

－

民生银行

－

宝盈方德定

增

３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０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０．５８％ ０

１８

北信瑞丰基金

－

宁波银行

－

北信瑞

丰基金丰庆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５％ ０

１９

银华财富

－

工商银行

－

银华资本分

级三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 ０

２０

江苏国泰紫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４

，

４７０

，

５８８ １４

，

４７０

，

５８８ ０．８１％ ０

合 计

１７６

，

４７０

，

５８８ １７６

，

４７０

，

５８８ ９．８５％ ０

三、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做出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１．

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不转让。 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月上市

之日至本次股份解除限售申请之日，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未转让所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除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未做出其他承诺。

２．

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的占用，公司亦不存在对该等股东的违法违规担保

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３．

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７１５

，

９６６

，

２５５ ３９．９６％ －１４

，

４７０

，

５８８ ７０１

，

４９５

，

６６７ ３９．１５％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６２

，

０７９

，

８３３ ９．０５％

－１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９

，

８３３ ０．０１％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８７８

，

０４６

，

０８８ ４９．０１％

－１７６

，

４７０

，

５８８

７０１

，

５７５

，

５００ ３９．１６％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１３

，

５８０

，

２８８ ５０．９９％ １７６

，

４７０

，

５８８

１

，

０９０

，

０５０

，

８７６

６０．８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９１３

，

５８０

，

２８８ ５０．９９％ １７６

，

４７０

，

５８８

１

，

０９０

，

０５０

，

８７６

６０．８４％

三、股份总数

１

，

７９１

，

６２６

，

３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０

１

，

７９１

，

６２６

，

３７６

１００．００％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建投能源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其在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关于限售期的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独立财务顾问对建投能源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８月６日

证券代码：600077� � � � � � � �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50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15

年

8

月

4

日、

5

日及

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属《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波动的重大事宜。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与公司有

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7日

股票代码：000962� �股票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2015-042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

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东方钽业，证券代码：000962）自 2015年 8�

月 7日开市起停牌。 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

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6日

2015年 8 月 7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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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7� � � �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2015-052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发行不超过 12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517号文核准。 本次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2亿元。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年 8�月 6日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进

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

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6.50%。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5�年 8�月7日至2015�年8月10日面向机构投资者网下发行， 具体认购

方法请参见 2015�年8月 5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巨潮资讯网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5�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677� � � � � �证券简称：浙江美大 编号：2015-039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拟筹划收购金融行业某公司股权事项，于2015年7月

31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浙江美大，股票代码：002677）于2015

年7�月31日开市起停牌。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8）。

目前，公司正全力推进该收购事项，积极与有关各方进行讨论和协商。 鉴于双方还在商谈该收购事项，

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浙江美大，股票代码：002677）于2015年8

月7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该重大事项，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相关事项确定

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7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８５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编号：２０１５－０７０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发证券２０１５年７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

券”）的第三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８６

，

７５４

，

２１６

股，占其总股本

９．０１％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

权投资核算。

根据《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２０

号）的要求，广发证

券在向监管部门报送综合监管报表的同时，应当公开披露广发证券月度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以及广发证

券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财务信息。

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广发证券母公司及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经营情况主要相

关财务数据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广发证券 （母公

司）

２

，

４２１

，

１４８

，

７６３．２２ ７７８

，

２６５

，

０７９．７０ １９

，

１６６

，

３６７

，

３０４．１０ ７

，

９７３

，

３００

，

７４２．５５ ６９

，

３１８

，

９９２

，

２４６．３９

广发证券资产管

理（广东）有限公

司

８１

，

７４６

，

３９０．６８ ４１

，

０９９

，

７９４．６８ ５３９

，

５７０

，

４０８．５３ ３０６

，

１７５

，

２５２．９０ １

，

５４３

，

４２５

，

６８０．７９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因广发证券未提供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故本公司无法估算上述数据对公司投资收益的影响。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603117� � � � � � �证券简称：万林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16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股票交易于最近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

,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于最近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宜。

2.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影响股价异常波动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价、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

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http://www.sse.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

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7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２６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码：２０１５－１０４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价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个两交易日内（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５

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

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相关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１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４

日披露了《关于拟与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签订合资合作协议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９７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更名及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９８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９９

）、《关于滨海永太科技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江苏

启创化工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１００

）和《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计划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５－１０１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７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计划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１０３

），上述公告已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３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４

、公司的内外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５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６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莺妹女士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委托中大期货有限公司成立的中大

期货

－

互换通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一笔收益互换交易，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

司股份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增持金额为

８

，

９７８

，

５７０．６０

元。 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７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计划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１０３

）；

７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是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

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５年８月７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２６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码：２０１５－１０３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莺妹

女士的通知，王莺妹女士以均价

１７．９６

元增持公司股票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交易金额为

８

，

９７８

，

５７０．６０

元（不包含佣金

手续费）。 现将增持股票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及履行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１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８７

）。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王莺妹女士计划自公司复牌或开立资管账户后

９０

个交易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或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

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莺妹女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票

３４７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４３％

，增持金额为

５

，

０８８

，

１４５．４０

元，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４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增持计划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１０１

）。

截至目前，王莺妹女士通过二级市场累计增持了

８４７

，

０００

股，增持金额为

１４

，

０６６

，

７１６．００

元。 王莺妹女

士将通过二级市场持续增持，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二、本次增持情况

１

、增持方式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莺妹女士认购中大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大期货”）成立的中大期货

－

互

换通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互换通【

１

】号”），并委托中大期货（代“互换通【

１

】号”）通过与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签订的收益互换合同进行专业化投资管理，由浙商证券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在股票二级市场上买入处于公开交易中的公司股票。

股票收益互换交易中，浙商证券是固定收益的收取方和交易期限内所持有的公司股票（以实际持有的

股数为准）浮动收益的支付方；“互换通【

１

】号”是交易期限内所持有的公司股票（以实际持有的股数为准）的

浮动收益的收取方和固定收益的支付方。 该收益互换所挂钩的唯一标的是公司在股票二级市场上处于公

开交易中的股票。

２

、本次增持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互换通【

１

】号”与浙商证券完成一笔收益互换交易，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交易

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３％

，平均增持价格为

１７．９６

元

／

股，合计金额

８

，

９７８

，

５７０．６０

元。 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增持前持有股

票数量（股）

增持前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增持

数量（股）

成交均价

（元）

增持后持有股

票数量（股）

增持后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王莺妹 董事长

１９０

，

３５５

，

０００ ２３．８３％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９６ １９０

，

８５５

，

０００ ２３．９０％

三、其他说明

１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业务指引》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等

的规定。

２

、本次增持人员承诺：通过上述方式购买的公司股票在六个月内不进行减持。

３

、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４

、公司将继续关注增持人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５年８月７日

光大保德信一带一路战略主题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开放日常申购

（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光大保德信一带一路战略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光大保德信一带一路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４６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光大保德信一带一路战略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光

大保德信一带一路战略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为投资者办理日常申购及赎回等业务的时间即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

易日，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及赎回时除外。具体

业务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公布时间为准。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或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或期货交

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

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１

、代销网点每个账户每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

２

、直销网点每个账户每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

元（含申购费）；

３

、本基金对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或数量不设限制，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份额面向通过直销机构申购本基金的养老金客户实施特定申购费率。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

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 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

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

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基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并按

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特定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５０％ ０．１５％

５０

万元（含

５０

万元）到

１００

万元

１．２０％ ０．１２％

１００

万元（含

１００

万元）到

５００

万元

０．８０％ ０．０８％

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０

万元）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赎回的最低份额为

１００

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但某笔赎回导致

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１００

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将由登记机构发起强制赎回。

４．２

赎回费率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３０

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３

个月的投资人收

取的赎回费，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７５％

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３

个月但少于

６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

的赎回费，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５０％

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６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将不

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计入基金财产，未计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持续持有期 赎回费率

７

天以内

１．５０％

７

天（含

７

天）到

３０

天

０．７５％

３０

天（含

３０

天）到

１

年

０．５０％

１

年（含

１

年）到

２

年

０．２０％

２

年以上（含

２

年）

０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

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申请办理该项业务的基金投资者

承担。 具体公式如下：

（

１

）转出金额：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２

）转换费用：

如果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

申购费率差

／

（

１＋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

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基金在完成转换后不连续计算持有期；

各基金在转换过程中转出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或转入基金申购费用为固定费用时，则该基金计算补差

费率时的转出基金的原申购费率或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视为

０

；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为基金转换当日转出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之差。

具体赎回费费率以及各基金申购费率差请参照相应的基金合同或相关公告。

（

３

）转入金额与转入份额：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

１

）开通本基金转换业务的销售机构为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公司上海投资理财中心、光大保德信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系统平台。

（

２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公司发行和管理的基金，包括光大保德信动态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６００１１

）、光大保德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６００１２

）、光大保德信量

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６０００１

）、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３６０００３

）、光大保德信现金

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０００２１０

，

Ｂ

类

０００２１１

，

Ａ

类和

Ｂ

类之间不能互相转换）、光大保德信红利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６０００５

）、光大保德信新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６０００６

）、光大保德

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６０００７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

码：

Ａ

类

３６０００８

，

Ｃ

类

３６０００９

，

Ａ

类和

Ｃ

类之间不能互相转换）、光大保德信均衡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３６００１０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３６００１３

，

Ｃ

类

３６００１４

，

Ａ

类和

Ｃ

类之间

不能互相转换）、光大保德信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６００１６

）、光大保德信银发商机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０００５８９

）、 光大保德信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００１０４７

）、光大保德信岁末红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０００４８９

，

Ｃ

类

０００４９０

，

Ａ

类和

Ｃ

类之间

不能互相转换）、光大保德信鼎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１４６４

）、光大保德信添天盈月

度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３６００１９

，

Ｂ

类

３６００２０

，

Ａ

类和

Ｂ

类之间不能互相转换）和光大保德

信添盛双月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Ａ

类

３６００２１

，

Ｂ

类

３６００２２

，

Ａ

类和

Ｂ

类之间不能互相转换）、

（光大保德信添天盈月度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Ｂ

类）、光大保德信添盛双月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Ｂ

类）相互之间不能转换）。

（

３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与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

（

４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且该销售机构须同时代理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的销售。

（

５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

６

）基金转换遵循“份额转换”的原则，转换申请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单笔转换申请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当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１００

份时，必须一次性申请转换。

（

７

）当日的基金转换申请可以在当日交易结束时间前撤销，在当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后不得撤销。

（

８

）转换费用中申购补差费实行外扣法收取，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１

）开通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销售机构为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系统平台。

（

２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申请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与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

相同。

（

３

）办理方式

１

）申请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拥有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具体开

户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规定；

２

） 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后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有关凭证到指定的各销售机构网点申请办理光大

保德信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

４

）扣款金额

基金投资者可与基金代销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 最高最低扣款金额遵从各销售机构的要求，同

时扣款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

１００

元），不设金额级差。 基金投资者可与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平台约

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每月扣款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

１

元（含

１

元），不设金额级差。

（

５

）扣款日期

１

）投资者应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并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日期；

２

）如果在约定的扣款日前投资者开办定期定额业务的申请得到成功确认，则首次扣款日为当月，否则

为次月。

（

６

）扣款方式

１

）销售机构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和扣款金额进行自动扣款，若遇非基金开放

日则顺延到下一基金开放日；

２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销售机构认可的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３

）投资者账户余额不足则不扣款，请投资者于每期扣款日前在账户内按约定存足资金，以保证业务申

请的成功受理。

（

７

）交易确认

每期实际扣款日与基金申购申请日为同一日，以该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

购份额将在

Ｔ＋１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

Ｔ＋２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

况。

（

８

）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者想变更每期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可提出变更申请；如果投资者想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可提出解除申请，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相关销售机构的规定。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公司上海投资理财中心、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系统平台（含移

动终端平台）。

７．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开放本基金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场外代销机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

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

（浙江）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上海汇付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起，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

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投资于

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８月７日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对通过网

上直销平台（包括移动终端平台）进行光大保

德信一带一路战略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和基金转换实行费率

优惠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起，对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平台（包括移动终端平台）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光大保德信

一带一路战略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１４６３

，以下简称“本基金”）的投资者实行费率优惠。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平台（包括移动终端平台）正常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本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交易渠道及优惠措施

本公司已与银联兴业（

Ｃｈｉｎａｐａｙ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中国工商银

行、汇付天下天天盈、通联支付、支付宝、富友支付合作开通了网上直销业务。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ｅｐｆ．ｃｏｍ．ｃｎ

）的网上直销平台系统或者微信服务号（

ＥＰＦ－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８８

）办理基金开户、查询、申购、转换

及赎回等业务。

通过网上直销平台（包括移动终端平台）申购本基金的优惠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区间

正常申

购费率

网上直销申购优惠费率

银联兴

业

建行卡 农行卡

工行

卡

招行卡

民生

卡

天天

盈

通联

支付

支付

宝

富友

支付

（快

捷）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５０％ ０．６％ １．２％ １．０５％ １．２％ １．２％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６％

５０

万元（含）至

１００

万元

１．２０％ ０．６％ ０．９６％ ０．８４％ 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６％

１００

万元（含）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８０％ ０．６％ ０．６４％ ０．６％ ０．６４％ ０．６４％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６％

５００

万元（含）以

上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通过网上直销平台（包括移动终端平台）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的优惠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区间

正常申

购费率

网上直销定投优惠费率

农行卡 工行卡 招行卡

民生

卡

天天盈

通联支

付

支付

宝

富友支付（快

捷）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５０％ ０．６％ １．２％ １．２％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６％

５０

万元（含）至

１００

万元

１．２０％ ０．６％ 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６％

１００

万元（含）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８０％ ０．６％ ０．６４％ ０．６４％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６％

５００

万元（含）以

上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止，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平台（包括移动终端平台）进行本基

金基金转换业务可享受免收申购补差费（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的优惠。招商银行一卡通持有

人（经由第三方支付公司绑定银行卡的除外），暂不参加转换费率优惠活动。

活动结束后， 办理本基金基金转换业务的申购补差费率实行

４

折优惠。 转换申购补差费率优惠后低于

０．６％

按

０．６％

执行，原转换申购补差费率低于

０．６％

按原费率执行。 办理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３６０００３

）或光大保德信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Ａ

类基金代码：

０００２１０

，

Ｂ

类基金代码：

０００２１１

）基金转换转入至

本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实行

１

折优惠。招商银行一卡通持有人（经由第三方支付公司绑定银行卡的除外）

享有基金转换费率

８

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网上直销基金转换适用的基金范围为本公司旗下所有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证券投资基金。 其中，光大

保德信添天盈月度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３６００１９

、

Ｂ

类

３６００２０

）、光大保德信添盛双月理

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３６００２１

、

Ｂ

类

３６００２２

）在基金封闭期间不进行基金转换业务。

如优惠费率变动，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三、交易程序

目前本公司网上直销银联兴业（

Ｃｈｉｎａｐａｙ

）渠道是指与中国银联（

Ｃｈｉｎａｐａｙ

）开通银联通业务的且带有“银

联”标志的兴业银行借记卡；中国建设银行渠道开通的银行卡为建行龙卡；中国农业银行渠道开通的银行卡为

农行金穗卡，招商银行渠道开通的银行卡为招行一卡通；中国民生银行渠道开通的银行卡为民生借记卡；中国

工商银行渠道开通的银行卡为工行借记卡；汇付天下天天盈、通联支付、支付宝账户、富友支付支持的银行卡

种类及开通流程或变动情况以“天天盈”、“通联支付”、“支付宝”、“富友支付”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内容为准。

凡持有上述银行卡但尚未在本公司网上直销注册的投资者， 请登陆本公司网站按相应步骤进行网上直销开

户、交易等业务；已在本公司网上直销注册的投资者，可直接登陆网上直销系统进行基金交易。

四、重要提示

（一）投资者办理基金网上直销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网上直销协

议、安全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指南等文件；

（二）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一）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ｅｐｆ．ｃｏｍ．ｃｎ

（二）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８８

。

欢迎广大投资者咨询、办理本公司开放式基金网上直销等相关业务。

六、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

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

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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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8

月

6

日，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企发投公司

"

）通知，企

发投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600336

增持

1

号

-

建设银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增持了本公司

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2015

年

8

月

6

日， 企发投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600336

增持

1

号

-

建设银行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增持了本公司股份

9431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14%

，增持金额

652.51

万元。 本次增持前，企发投

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249908617

股，占总股本的

36.64%

；本次增持后，企发投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250851717

股，占总股本的

36.78%

。

二、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价值等原因，企发投公司制定了增持本

公司股份计划，具体详见本公司

2015

年

7

月

10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编号：临

2015-025

）。

三、企发投公司本次增持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四、企发投公司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增持的公司股份。

五、本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持续关注企发投公司增持公司股份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7日


